
人社部发〔2024〕9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政府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财政厅（局）：

为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我们制定了《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

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实施中

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报告。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

财政部

2024年 12月 31日



为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体现自愿、弹性原则，切实保障职

工合法权益，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职工达到国家规定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

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距法定退休年龄最

长不超过 3 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 50 周岁、55 周岁及

男职工 60 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

第二条 职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的，至少在本人选择的

退休时间前 3 个月，以书面形式告知所在单位。

第三条 职工按法定退休年龄退休的，所在单位应及时为其

办理退休手续。

第四条 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

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距法定退休年龄最长不超过 3

年。所在单位与职工应提前 1 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延迟退休时

间等事项。弹性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公务员、国有

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及其他管理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应当

及时办理退休手续。

第五条 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所在单位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

人事关系延续，单位和职工应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按照劳

动合同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第六条 职工达到弹性延迟退休时间，劳动关系或人事关系

终止，所在单位应按规定为其办理退休手续。弹性延迟退休期间，

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可以终止弹性延迟退休，按规定办理

退休手续。

第七条 弹性提前退休的职工，应达到所选择退休时间对应

年份最低缴费年限；弹性延迟退休的职工，应达到本人法定退休

年龄对应年份最低缴费年限。

第八条 所在单位应不晚于职工选择的退休时间当月，按规

定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领取基本养老金申请，如实提供退休

时间申请书等材料。

第九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及时对领取基本养老金申请进

行审核。职工从审核通过的退休时间次月开始领取基本养老金。

第十条 对已经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员，不再受理弹性退休

申请。

第十一条 各地区、各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充分尊重

职工意愿，保障其依法选择退休年龄的权利。用人单位不得违背

职工意愿，违法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

第十二条 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探索扩展退休服务，主

动为临近退休年龄的参保人员提供关于办理退休手续的预先指

导和提前受理等服务。

第十三条 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弹性退休的，应

当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报批同意。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已经达到原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不适用本办法。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印发《实

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三部门

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就《暂行办法》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制定这个文件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

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明确，职工可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或弹性延迟退休。

实施弹性退休，是我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的一项重要

内容，有利于适应劳动者多样化需求，满足不同的工作生活安排

需要。改革实施后，职工的退休年龄由原来的一个刚性节点，拓

展成为一个弹性区间，增加了职工对退休年龄的选择权。为落实

好自愿、弹性原则，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促进人力资源开发

利用，执行好《决定》提出的弹性退休政策，三部门制定了《暂

行办法》，明确了弹性退休办理程序、权益保障等内容，对优化

社保经办服务提出了要求。

问：弹性退休年龄如何确定？

答：坚持自愿、弹性，是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的重

要原则。职工在《决定》明确的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可以选



择弹性提前或弹性延迟退休。《暂行办法》规定，职工达到国家

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

长不超过 3 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 50 周岁、55 周岁及

男职工 60 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

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最长不

超过 3 年。比如，某男职工，1972 年 9 月出生，《决定》实施后

法定退休年龄为 62 周岁，若满足最低缴费年限，那么可以在 60

周岁至 62 周岁之间选择弹性提前退休。若该职工没有选择弹性

提前退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62 周岁时，可以退休；如果所在

单位与其协商一致，还可以在 62 周岁至 65 周岁之间弹性延迟退

休。

问：《暂行办法》在弹性提前退休办理方面是如何规定的？

答：《暂行办法》规定，职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的，至

少在本人选择的退休时间前 3 个月，以书面形式告知所在单位。

这一规定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明确告知形式为“书面”，

以确保弹性提前退休为职工本人真实意愿；另一方面，明确提前

告知的时间，便于用人单位在人员安排上有所准备。

问：《暂行办法》在弹性延迟退休办理方面是如何规定的？

答：《暂行办法》提出，所在单位与职工应提前 1 个月，以

书面形式明确延迟退休时间等事项。弹性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

不再延长。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所在单位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人

事关系延续。这些规定体现了双方协商一致，保障了弹性延迟退



休期间的劳动者权益，也有利于稳定用人单位和职工预期。同时，

《暂行办法》规定，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及其他管

理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应当及时办理退休手续。

问：职工选择弹性退休时，最低缴费年限如何确定？

答：根据《决定》要求，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要达到国

家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考虑到改革实施过程中，在不同年度退

休，最低缴费年限会有差异，《暂行办法》根据弹性退休政策对

此规定进一步予以明确、细化，选择弹性提前退休的职工，申请

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应达到所选择退休时间对应年份最低缴费

年限；选择弹性延迟退休的职工，申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应

达到其法定退休年龄对应年份最低缴费年限。

问：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弹性退休在程序上有什

么要求？

答：为落实从严管理干部要求，《暂行办法》规定，机关和

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弹性退休的，应当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

限和规定程序报批同意。问：《暂行办法》在职工申请领取基本

养老金、社保经办服务等方面，有哪些要求？答：所在单位应不

晚于职工退休时间当月，按规定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领取基

本养老金申请，如实提供退休时间申请书等材料。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应及时对领取基本养老金申请进行审核。职工从审核通过的

退休时间次月开始领取基本养老金。同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



探索扩展退休服务，主动为临近退休年龄的参保人员提供关于办

理退休手续的预先指导和提前受理等服务。

问：根据《暂行办法》相关要求，社保经办服务将做哪些方

面的优化调整？

答：人社部门将通过社保经办服务模式创新，不断促进社保

经办服务持续优化。一是大力推进“退休一件事”工作。组织各

地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强化跨部门政策、业务、系统协同和数

据共享，实现退休相关联办事项“一表申报、一窗受理、一网通

办”，提升用人单位和群众获得感。二是逐步开展退休提醒服务。

主动对接临近退休年龄的参保人员，提前提醒参保人员可以考虑

选择退休时间，告知参保人员办理退休手续的流程和渠道。三是

逐渐推开退休预先服务。提前受理临近退休人员提出的相关档案

信息审核或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归集等业务申请，方便参保人员提

前了解自己历年的参保缴费情况。


